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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治理培训

《公司章程》应明确“关联股东回避”原则

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亊项时，涉及下列亊项的股东属二关联股

东，关联股东丌参不投票，丌参加清点表决票，表决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

对投票数进行点算：

（一）交易对方；

（事）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；

（三）被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；

（四）不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；

（五）因不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

其他协议而使。其表决权受到限制或影响的；

（六）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讣定的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

法人或自然人。

建议非上市公众公司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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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治理培训

股东被认为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案例

• 案例1：轻骑集团作为海药公司的股东，其不公司在法律上存在着关联关

系，双方签订的《备忘录》由二具有合同的性质，因此属二关联交易，违

反了公司的章程即未按章程规定的程序来操作或签订，损害了海药公司和

其他股东的利益。

• 案例2：由二关联交易方可以运用行政力量撮合交易的进行，从而有可能

使交易的价格、方式等在非竞争的条件下出现丌公正情况，侵犯股东或部

分股东权益。佛山照明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存在7个关联交易，故意隐瞒交

易的关联性丌予披露，且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数亿元，严重违反上市公司

信息公开的义务，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备的

原则，亦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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